医疗机构注销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我委决定对下列医疗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予以注销。自公示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被注销医疗机构名义开展执业诊疗活动，违者将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
附：医疗机构注销名单
	序号
	注销批准
文号
	机构名称
	申请人
	登记号
	地　址

	1
	20260710
	长葛惠康口腔门诊部
	马素爽
	MA9K1HWG841108217D1522
	长葛市金桥路街道学苑路与建设路口北50米路东





　　　　　　　　　长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年7月10日
